
政府優惠購屋專案貸款查核作業要點 

國民住宅組 

發布日期：2020-10-26 

內政部 104.12.11 內授營宅字第 1040818512 號令訂定 

內政部 107.7.30 台內營字第 1070809019 號令修正第八點、第九點 

內政部 108.7.1 台內營字第 1080808858 號令修正 

內政部 109.10.26 台內營字第 1090816745 號令修正部分規定，自即日生效 

一、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為有效運用住宅補貼資源，辦理政府優惠購

屋專案貸款（以下簡稱本貸款）利息補貼業務查核作業，特訂定本要

點。 

二、本要點所稱本貸款，指中華民國八十七年至九十五年間，依據行政院

「振興建築投資業措施」、「健全房地產市場措施」，為提振國內傳統

產業、減輕國內民眾購置住宅利息負擔，由中央銀行、財政部及本部共

同辦理之各項政府優惠購屋專案貸款；及本部於九十七年依據行政院

「因應景氣振興經濟方案」辦理並由本部編列預算補助部分房貸利息之

新臺幣四千億元優惠購屋專案貸款。 

本貸款之執行依據如下： 

（一）中央銀行新臺幣一千五百億元優惠購屋專案貸款，依中央銀行提

撥郵政儲金轉存款新臺幣三百億元供銀行辦理無自用住宅民眾購

屋貸款專案融資作業簡則及中央銀行提撥郵政儲金轉存款新臺幣

一千二百億元供銀行辦理民眾購置新屋貸款專案融資作業簡則辦

理。 

（二）新臺幣一兆八千億元優惠購屋專案貸款，依金融機構辦理青年優

惠房屋貸款暨信用保證專案作業簡則、金融機構辦理優惠購屋專

案貸款作業簡則規定辦理。 

（三）新臺幣四千億元優惠購屋專案貸款，依本部訂定之金融機構辦理

優惠購屋專案貸款作業規定辦理。 

三、查核單位、機關（構）規定如下： 

（一）主辦機關：本部及本部營建署。 

（二）協辦機關：中央銀行、財政部及其所屬機關、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本部戶政司、地政司及承貸金融機構。 



四、查核機關得視實際需要辦理查核作業。 

五、本要點所定查核對象，為查核日以前仍接受本貸款尚未清償完畢之借

款人。 

六、查核機關應查核本貸款借款人於查核日以前是否有第八點應停止補貼

之情形。 

七、查核方式規定如下： 

（一）主辦機關查核： 

1.請承貸金融機構提供借款人之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辦

理貸款之建物門牌及建號等資料清冊予本部。 

2.本部依據承貸金融機構所提供之借款人上開資料清冊，函請財

政部（財政資訊中心、稅捐稽徵處）提供借款人之財產歸戶清

單（房屋部分）或由地政資訊網際網路服務系統介接取得貸款

建物相關資料，匯入本部建置之查核系統進行比對；經比對異

常者，依地政資訊網際網路服務查詢系統複查辦理貸款之建物

所有權移轉異動情形及移轉後新所有權人資料。 

3.為比對辦理貸款之建物所有權移轉異動是否為借款人與配偶、

子女、父母間移轉，本部得洽請承貸金融機構提供資料或利用

戶政資料查詢。 

4.承貸金融機構接獲本部通知借款人停止補貼時，應立即配合停

止補貼，並計算借款人自事實發生之日起至停止補貼之日應繳

回溢領補貼利息後，製作借款人之溢領補貼利息明細表及其聯

絡相關資料提供本部，以供辦理後續追繳溢領補貼利息及將收

回溢領補貼利息解繳住宅基金等相關作業。 

（二）承貸金融機構自主查核：承貸金融機構發現借款人有第八點應停

止補貼之情形者，應主動停止利息補貼，並計算該借款人自停止

補貼之日起迄今應繳回溢領補貼利息明細資料函送本部，以供辦

理後續追繳溢領補貼利息及將收回溢領補貼利息解繳住宅基金等

相關作業。 



八、經查核借款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由本部發函通知借款人自事實發生之

日起停止補貼（並副知承貸金融機構），借款人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返

還溢領補貼利息： 

（一）住宅所有權全部移轉登記予配偶、子女、父母以外之人。但因依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規定辦理信託登記，或以權利變換方式參加

都市更新而辦理信託登記，於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前，不

在此限。 

（二）住宅所有權部分持分移轉登記予配偶、子女、父母以外之人，承

貸金融機構應核算借款人及其配偶、子女、父母所餘持分之價

值，所餘持分之價值足以擔保賸餘貸款金額者，仍得繼續享有本

優惠貸款利率；所餘持分之價值不足以擔保賸餘貸款金額者，應

自移轉登記之日起停止該減少部分之補貼利息，改按承貸金融機

構一般購屋貸款利率計息。 

（三）借款人已不具本國國籍（以戶籍除籍之日為事實發生日）。 

（四）借款人死亡，其繼承人未於本部通知之期限內洽承貸金融機構完

成繼承更名手續（事實發生日為通知完成更名手續屆止日）。繼

承更名手續應包含借款契約書中借款人名義變更及地籍登記謄本

他項權利部之債務人及義務人名義變更等事項。 

借款人將住宅所有權全部或部分持分移轉登記予配偶、子女、父母時，

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得持續享有利息補貼： 

（一）建物登記資料載明移轉登記原因為夫妻贈與。 

（二）依移轉登記日戶籍登記之資料，移轉時受讓人為借款人配偶、子

女、父母。 

九、溢領款之追繳規定如下： 

（一）借款人應一次全部繳回溢領補貼利息。 

（二）借款人因經濟困難無力一次全部繳回溢領補貼利息者，得於本部

通知停止補貼函所定還款期限內，向本部營建署申請分期返還溢

領補貼利息，並自提出申請之日起最多十二個月內分十二期平均

攤還，且不計算利息。（政府優惠購屋專案貸款終止貸款利息補

貼戶分期返還溢領利息補貼申請書格式如附件）。但情況特殊

https://www.cpami.gov.tw/filesys/file/chinese/publication/law2/1090816745.pdf


者，得由本部營建署審酌延長之，其延長以十二個月分十二期為

限。 

（三）本部營建署收回借款人繳回溢領補貼利息後，應將該款項解繳住

宅基金，並開立收據予借款人。 

（四）借款人未依本部通知停止補貼函所定還款期限還款且未經本部營

建署同意分期返還溢領補貼利息者，或未依本部營建署同意之分

期還款期限返還溢領補貼利息者，本部得依法移送行政執行。 

（五）經本部查核借款人應繳回之溢領補貼利息總額低於新臺幣一千元

者，免予追繳。 

（六）借款人死亡，溢領補貼利息之返還義務人為其配偶、子女及父

母，返還義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追繳溢領補貼利息： 

1.均已死亡。 

2.均已拋棄繼承。 

3.均為出境遷出登記。 

4.其他特殊原因致無法返還溢領補貼利息，並經本部營建署核

准。 

十、查核機關辦理作業需請求、提供、利用或管理個人資料檔案者，應依

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其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一、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七月一日前經本部列入查核對象之案件，及未

完全繳回溢領補貼利息之案件，適用一百零八年七月一日修正生效之

規定。但因住宅所有權全部或部分持分移轉登記予配偶、依公職人員

財產申報法規定辦理信託登記或以權利變換方式參加都市更新而辦理

信託登記，於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前者，經本部發函通知借款

人停止補貼及返還溢領補貼利息，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維持停止補貼。 

（二）溢領補貼利息於一百零七年七月三十日前已繳回之部分，不予

退還。 



（三）溢領補貼利息於一百零七年七月三十日以後已繳回部分，應退

還予借款人。 

（四）溢領補貼利息未繳回之部分，不予追繳。 

十二、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前經本部函請停止補貼、返還溢

領補貼利息、行政執行及訴願程序尚未終結之案件，適用一百零九年

十月二十六日修正生效前之規定。 

最後更新日期：2020-10-26 

 

  



附件 

政府優惠購屋專案貸款 

終止貸款利息補貼戶分期返還溢領利息補貼申請書 

 

本人因不符政府優惠購屋專案貸款（新臺幣○○○億元優惠購屋

專案）作業規定，將住宅所有權移轉予配偶、子女、父母以外之

人，溢領政府優惠購屋專案貸款利息補貼金額新臺幣       元，本

人願意償還。因經濟因素無法一次全部繳回溢領補貼利息，申請  個

月分  期平均返還，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第一

期返還新臺幣       元；第二期至第  期各期返還新臺幣       

元，本人將依約如期返還溢領補貼利息，如未依約返還，願負法律上

一切責任。 

 

此致 

內政部 

申請人：                                 （請簽名或蓋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返還方式(請勾選)： 

□ 現金繳納。 

□ 匯入○○○○○○帳戶，匯款資訊如下： 

1.戶名：○○○專戶。 

2.銀行代碼：○○○。 

3.帳號：○○○○○。 

4.繳款單上請註明「○○○返還政府優惠購屋專案貸款利息補貼

溢領款」。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